
编辑同志：
我在原公司工作9年后，

被其以工作需要为由安排在
新公司上班7年。 一个月前，
我因为新公司拖欠工资辞职。
可是， 当我要求新公司支付
包括在原公司工作年限的经
济补偿金时遭到拒绝， 理由
是原公司与其无关， 且二者
加起来的年限达到16年， 其
最多只能以12年为限支付经
济补偿。

请问： 在我离职前12个
月的月均工资与所在地去年
职工月平均工资持平的情况
下， 新公司的做法对吗？

读者： 谢萍萍

谢萍萍读者：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一方面， 你的工作年限

应当涵盖原公司和新公司。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

第10条规定： “劳动者非因
本人原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
排到新用人单位工作的， 劳
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年
限合并计算为新用人单位的
工作年限。 原用人单位已经
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 ，
新用人单位在依法解除、 终
止劳动合同计算支付经济补
偿的工作年限时， 不再计算
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的工作
年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 （一）》 第46条
规定： “劳动者非因本人原
因从原用人单位被安排到新
用人单位工作， 原用人单位
未支付经济补偿 ， 劳动者依
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规定与
新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或
者新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提出
解除、终止劳动合同，在计算
支付经济补偿或赔偿金的工
作年限时，劳动者请求把在原
用人单位的工作年限合并计
算为新用人单位工作年限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

与之对应， 原公司将你
安排到新公司， 你因新公司
欠薪提出辞职， 新公司向你
支付离职经济补偿金的工作
年限应当涵盖原公司。

另一方面， 新公司支付
经济补偿的年限不受12年限
制。

《劳动合同法》 第47条
规定： “经济补偿按劳动者
在本单位的年限， 每满1年支
付1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
支付。 6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
按1年计算 ； 不满6个月的 ，
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
经济补偿。 劳动者月工资高
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 设
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
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3倍
的， 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
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的数
额支付， 向其支付经济补偿
的年限最高不超过12年。 本
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
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月
的平均工资。” 即 “不超过12
年” 的前提， 是 “劳动者月
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
市、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
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
均3倍”。 反之， 没有超过 “3
倍” 不受12年限制。 结合你
的情况， 新公司应当向你支
付补偿金的年限为16年。

颜梅生 法官

留守儿童在出租屋摔伤， 能否向房东索赔？

违规发布解聘公告
不能解除劳动关系

刘益杨生于1958年11月2日。
1984年1月1日入职后， 公司未与
他签订劳动合同。 1993年3月1日
起， 他未在公司工作， 公司亦未
向他支付工资。 2017年7月25日，
他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请求确认
公司与他自1984年1月1日起至
2009年6月29日止存在劳动关系。
同年11月1日， 仲裁裁决确认双
方自1984年1月1日起至1993年2
月28日存在劳动关系。

刘益杨不服该裁决， 起诉至
一审法院，并提交了“关于解除姜
某等18名员工劳动关系的通知”
作为证据。 该通知显示：“公司所
属各单位： ……刘益杨等18名同
志 ， 长期不在岗且不与单位联
系， 公司已采取多种形式联系本
人， 有的接到单位通知后， 既不
回单位报到 ， 也不办理任何手
续。 根据 《劳动合同法》 和 《职
工日常管理规定》， 公司决定与
以上18名同志解除劳动关系， 并
于2009年4月21日在某报纸上进
行通告送达。 要求上述员工自通
告刊登之日起60日内回单位报到
或办理解除劳动关系手续。 逾期
不办， 将按有关规定处理。 现通
告送达已达到60日， 上述员工仍
未回单位办理任何手续， 也没有
与单位联系。 经公司研究决定，
于2009年6月21日起， 解除与姜
某等18名员工的劳动关系。 2009
年6月29日。”

刘益杨诉称， 公司在未采用
当面送达和邮寄送达的情况下，
以直接登报公告的形式单方与其
解除劳动关系应视为无效， 且其
从未向公司提出过解除劳动关
系， 故双方劳动关系自2009年6
月30日起应属存续状态。

公司辩称， 刘益杨自1993年
3月1日起已经不到公司上班， 长
期不在岗。 2001年4月13日 ， 其
与公司签订了 《自谋出路合同
书》。 该合同约定， 其自愿自谋
出路， 期限为1年， 期间应遵守
《职工自谋出路暂行规定》。 该规
定第5条规定： “合同期满要求
复职者， 须在期满前1个月内提
出复职申请， 于期满后10天内回
原单位报到， 合同期满30天内无
任何理由不到单位报到者， 按自
动离职处理。” 刘益杨在合同于
2002年4月13日到期后未向公司
做出任何表示， 双方劳动关系于
2002年5月13日终止。

刘益杨对公司出具的 《自谋
出路合同书》 及 《审批表》 中其
签字真实性不认可， 但未在规定
时间内提交鉴定申请。 经审理，
法院认为， 1993年3月1日至2009
年6月29日期间， 刘益杨虽未在
公司上班， 但双方均表示未向对
方提出过解除劳动关系， 结合现
有证据， 法院于2018年2月24日
判决确认双方自1984年1月1日至
2009年6月29日期间存在劳动关
系。

相隔四年再次仲裁
意图找回九年工龄

上述判决生效后， 刘益杨算
了算， 其工龄距退休年龄尚差9
年。 于是， 他在2021年4月22日
再次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 而此
时， 距上次仲裁申请已经过了4
年。 同年6月， 仲裁裁决确认刘
益杨于2009年6月30日至2018年
11月1日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公司不服该裁决， 诉至一审
法院。

针对公司的诉讼请求， 刘益
杨辩称， 其与公司签订的 《自谋
出路合同书 》 可以证明双方于

2002年4月12日之前存在劳动关
系， 这是自谋出路的前提。 双方
在该合同中没有约定劳动关系终
止的事由和条件， 该合同并不能
导致双方劳动关系的必然终止或
者解除。 相反， 一系列客观事实
证明公司放弃了 《职工自谋出路
暂行规定》 赋予公司的劳动关系
解除权， 即使其存在违反劳动纪
律的行为， 在公司未予处理或作
出除名开除等决定的情况下不能
导致劳动关系自动终止。

刘益杨主张，公司于2009年6
月29日通过报纸发布的解聘公告
应视为无效且不产生法律效力 ，
更不能导致其劳动关系的解除或
者终止。 因该解聘公告没有向其
送达， 公司的解聘时间亦不能作
为诉讼时效起算的时间， 其诉请
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刘益杨认为 ， 自 1993年开
始， 其停薪留职自谋职业一直延
续到本案发生， 导致其未提供劳
动的原因， 是双方协商一致的结
果， 并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
即使具备了解除劳动关系的法定
条件， 未经法定程序劳动关系也
不能解除。 其在上次诉讼中请求
确认的时间， 不能导致后期劳动
关系丧失的结果。

无法证明时效中断
法院驳回员工诉求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
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规
定：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 但同时具备下列
情形的， 劳动关系成立。 一是用
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 法规
规定的主体资格。 二是用人单位
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
用于劳动者， 劳动者受用人单位
的劳动管理， 从事用人单位安排
的有报酬的劳动。 三是劳动者提

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
部分。

据此， 一审法院认为， 2009
年6月30日至2018年11月1日刘益
杨和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是本案的争议焦点。 经查， 在该
期间内， 刘益杨未向公司提供劳
动， 公司亦未向刘益杨支付劳动
报酬， 双方长期两不找， 互不履
行劳动关系的情况已经持续多
年， 因此， 不符合确认劳动关系
的实质条件。

再者 ， 刘益杨虽主张公司
2009年6月29日发布公告解除其
劳动关系没有法律效力 ， 但在
2018年的诉讼中其要求确认的劳
动关系期间是 “自1984年1月1日
起至2009年6月29日”， 而该诉请
提出的时间较公告发布时间整整
晚了9年， 其并未要求确认之后
存在劳动关系。 由此可以推断，
其应当认识到劳动关系截止日期
为2009年6月29日 。 该案中 ， 法
院正是依据上述公告， 采信了其
主张。 本案中， 其再次依据该证
据请求续延劳动关系， 依据不充
分。

据此，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刘
益杨的诉讼请求。

针对刘益杨的上诉请求，二
审法院认为， 劳动争议申请仲裁
的时效期间为1年。仲裁时效期间
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
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本案中，公
司于2009年6月29日作出解除劳
动关系通知， 刘益杨的主张实为
对该通知的异议。 在前次诉讼中
其已提交该通知作为证据，4年后
其又提起本次诉讼， 因其不能提
供充分证据证明存在时效中止、
中断的法定情形， 且公司在本案
仲裁及一审阶段均提出时效抗
辩， 故其对上述通知的异议已过
仲裁时效，应当不予支持。 据此，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专题【维权】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wq@126.com│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刘红颖│校对 黄巍│２０22年 8月 ５日·星期五

读者曾兰兰向本报咨询说，
今年暑假， 她将7岁的儿子接到
自己务工的地方。 因工作忙， 她
只能下班后陪儿子， 上班时将儿
子锁在出租屋里。 近日， 在上班
期间， 其儿子因步入与房间相连
的阳台坠落受伤。

她想知道： 在阳台栏杆高度
仅为60cm、 存在安全隐患的情
况下， 能否要求房东承担全部赔
偿责任？

法律分析
房东虽应担责， 但无需承担

全部赔偿责任。
一方面， 曾兰兰违反了自己

的监护职责。
《民法典 》 第 20条 、 第 27

条、 第34条分别规定： “不满8
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 “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
护人” “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
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保护
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 财产权利
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等……监护人
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
人合法权益的， 应当承担法律责
任”。

与之对应， 曾兰兰的儿子年
仅7岁， 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其作为当然监护人， 将儿子独自
留在出租屋里， 对存在的风险，
无论是应当预见因为疏忽大意而
没有预见， 还是已经预见但却轻
信可以避免， 都意味着你存在监
护不力的过错， 即没有尽到管理
和教育责任， 也决定了你必须承
担主要责任。

另一方面， 房东应当承担一
定的赔偿责任。

《民法典》 第1165条第1款、
第1173条分别规定： “行为人因

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
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被
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
大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的
责任。” 此外， 《住宅设计规范》
规定， 六层及六层以下阳台栏板
或栏杆净高不应低于1.05m。 本
案所涉五层阳台的栏杆高度仅为
60cm， 明显与之相违 。 依此来
看， 房东出租存在安全隐患的房
屋也是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 其
应对曾兰兰之子受伤存在一定过
错。

颜东岳 法官

超过仲裁时效， 员工9年工龄未获认定
□本报记者 赵新政

员工离职经济补偿
是否以12个月为限？

35岁时， 不安于现状的刘益杨 （化名） 选择了停薪留职。 此后， 他未再回公司工作。 但到了59
岁， 他觉得拿一份退休金更加稳妥。 于是， 请求仲裁裁决确认公司与他在1984年1月1日至2009年6月
29日存在劳动关系。

庭审中， 刘益杨将公司刊登在报纸上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作为证据， 称公司未经当面送达或邮
寄送达而直接采用登报公告方式解除其劳动关系应视为无效。 经审理， 仲裁、 法院均支持他的请求。
然而， 该判决确认的期限距其退休年龄尚差9年。 4年后， 他再次请求仲裁确认其与公司在2018年11月
1日前一直存在劳动关系。

法院认为， 刘益杨提出前次诉讼的时间是2018年， 该时间远远晚于2009年6月29日， 但其未要求
确认之后的劳动关系。 由此可以推断， 其应当知道自己的劳动关系截止日期。 在该案中， 刘益杨提
交上述通知作为证据， 法院亦依据该证据采信其主张。 而此次诉讼， 其又持该证据主张将工龄延续9
年明显缺乏依据且超过了仲裁时效。 8月3日， 二审法院终审判决驳回其请求。


